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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款物执行工作制度

为认真做好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工作，

加强捐赠款物使用管理，推进捐赠款物信息公开工作，不

断提高红十字会公信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

业捐赠法》《中国红十字会资金捐赠指南（试行）》《中

国红十字会物资捐赠指南（试行）》和《云南省红十字会

捐赠工作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红十字会募捐和接

受捐赠工作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和要求，结合弥勒市红十

字会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第一条 市红十字会依法开展捐赠工作，不得违背社

会公德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

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，捐赠工作具体由赈济救护

科负责办理。

第二条 市红十字会接受的非定向捐赠款物，由市红

十字会根据救灾、救助和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需要制定使用

计划，具体工作承办由赈济救护科提供计划方案，报请领

导班子会议研究后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 市红十字会接受的定向捐赠款物，承办科室

需在接受捐赠款物前充分与捐赠方进行交流、沟通，做好

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相关政策及现行要求的解释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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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结合拟接收社会捐赠款物的数量、种类、捐赠方要求

等要素，进行综合研判分析，对接受捐赠款物的可行性、

风险性作出合理判断与评估，最终形成接受/不接受捐赠的

建议。

第四条 市红十字会要加强对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的

把关和研判，严格按照云南省红十字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募捐和

接受捐赠工作的研判，准确评估和把握募捐和接受捐赠的

监管风险，依法依规做好公开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。

第五条 涉及医疗设备、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公共事

件等的重大捐赠事宜严格按照云南省红十字会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接收医疗设备捐赠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和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文件精神

执行。

第六条 市红十字会要严格按照《弥勒市红十字会机

关财务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做好捐赠款物支出、使用工作，

要加强捐赠信息报告和反馈，及时向捐赠人反馈捐赠财产

的去向和使用情况。捐赠函或捐赠协议对于捐赠财产使用、

管理有特殊要求的，应当按照约定向捐赠人如实反馈相关

信息。

第七条 受理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的具体科室（赈济

救护科）要全程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，规范办理各

项捐赠，并做好捐赠意向函、捐赠款物票据、公允价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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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物资清单等涉及捐赠事项的资料审核和整理入账，并

及时收集捐赠款物执行情况报告、发放照片等。涉及捐赠

物资发放的，需办理物资拨付手续（定向捐赠物资按照捐

赠人要求办理）。

第八条 捐赠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市红十字会要全

面对捐赠款物接收、拨付和分配情况在红十字会网站上主

动、及时、准确进行信息公开，原则上当月接受的捐赠款

物接收和使用情况在次月上旬进行公示，每年需及时披露

上一年捐赠款物执行情况。

第九条 市红十字会监事会对接受捐赠款物执行情况

反馈工作开展全程监督，适时对赈济救护科、组织宣传科

（财务）捐赠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检查，协调跟进工作任务

落实。对工作落实不及时、不到位情况发出监督提醒、督

促整改。

附件：1.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资金接收和使用管理流程

图

2. 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（救灾备灾）物资管理

流程图

弥勒市红十字会

2024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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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资金接收和使用
管理流程图

为进一步规范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资金接收和使用管理工

作，理顺市红十字会捐赠资金接收和使用内部管理，特制定本

工作流程。

渠道一：直接汇入银行账户 渠道二：到赈济救护科办理

捐赠人通过市红十字会捐赠资金

财务收到银行汇入捐款需第一时间告

知赈济救护科，赈济救护科在三日内

需对捐赠事宜进行登记核实。

赈济救护科根据捐赠人意愿，对捐赠资金进行初步审核，符合

法定程序和捐赠事实清楚，按照《中国红十字会资金捐赠指南

（试行）》和市红十字会捐赠制度办理。并按照一事一档原则，

做好每笔捐赠资金的接收和使用台账，一式两份，一份赈济救

护科存档，一份提交会计入账。

分管领导、赈济救护科、财务三方核实无误后，提交会计入账。

不符合法定程序和

捐赠事实不清楚的，

按程序原渠道退回
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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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（救灾备灾）物资
管理流程图

为进一步规范弥勒市红十字会捐赠（救灾备灾）物资管理

工作，理顺市红十字会物资内部管理，特制定本工作流程。

直发捐赠物资（无出入库记录） 非直发物资需出入库

赈济救护科受理捐赠（救灾备灾）物资

赈济救护科按照捐赠物资

工作指南办理

赈济救护科通知

仓库管理员做好物资出入库工作

仓库管理员按《弥勒市红十字会物资仓库

（暂存点管理办法）》做好物资出入库管理，

并整理出入库资料信息，并将出入库信息资

料反馈赈济救护科。

赈济救护科汇总每月捐赠物资情况资料，并与仓

库管理员核实物资情况，确保每月接收和使用物

资准确后，提交财务处理入账。（一式两份，一份

赈济救护科存档、一份会计做账）

赈济救护科做好捐赠物资受理

工作和所需资料收集。按程序办

理捐赠事宜，做到一笔一档。


